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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权司法冻结事项 

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根据瑞丽金泽情况说明，其向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贷款、还款及后续用其

持有本公司 21.72%股份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均由赵兴龙先生负责联系沟通、协

商相关具体条款等事宜，待达成初步一致意见后，按照公司章程的相关要求办

理贷款事宜并由法定代表人赵兴龙先生与西藏信托及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

署相关合同。 

2、根据赵兴龙先生配偶回函及提供的缴款凭证，赵兴龙先生持有瑞丽金泽

51%的股权为其自有，其资金来源系自有资金及向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云南兴龙实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龙实业”）的借款，与徐翔不存在股份代持安排，

且不存在其他产权、协议或其他控制关系及利益安排。 

3、鉴于瑞丽金泽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冻结是公安机关认定，公司尚未获知公

安机关冻结瑞丽金泽全部股份的原因，公司将持续关注此事件的进展，积极按

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中介机构均称其对于本公司近期信息披露中所述瑞丽金泽股东存在股权

代持的相关情况事先不知情，在本公司信息披露瑞丽金泽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被

公安机关冻结并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后才知晓上述情形。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8 日收到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上证公函【2016】0937 号《关于对东方金

钰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司法冻结事项的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公

司对《问询函》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根据青岛市公安局《协助冻结财产通知书》，瑞丽金泽所持你公司

293,154,984 股股份及其孳息被认定为徐翔的财产予以全部冻结。但你公司公告

表示，瑞丽金泽系赵兴龙实际控制的企业，赵兴龙持有的瑞丽金泽 51%股权与

徐翔不存在股份代持安排。该表述与公安机关认定情况不尽一致，请你公司向



赵兴龙函证并充分说明上述差异的原因。 

【回复】： 

公司在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后，向瑞丽金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瑞丽金泽”）、赵兴龙先生及朱向英女士发送了核实函。截止本回复

公告日，公司收到了瑞丽金泽书面回函、瑞丽金泽关于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

行股票认购资金来源的情况说明和相关证明文件、赵兴龙先生配偶赵美英女士

代其书面回函、赵兴龙先生向瑞丽金泽缴纳出资的相关证明文件及朱向英女士

的书面回函。 

瑞丽金泽通过查阅工商资料、相关交易记录、留存文件及函证相关当事人等

方式就公司问询事项进行了核实，并书面回复，其认购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及向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的贷款，与徐翔不存在股份代持安排，且不存在其他产权、协

议或其他控制关系及利益安排。 

经向赵兴龙先生函证，其配偶赵美英女士代其书面回复，称赵兴龙先生持有

瑞丽金泽 51%的股权为其自有，其资金来源系自有资金及向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兴

龙实业的借款，与徐翔不存在股份代持安排，也不存在其他产权、协议或其他控

制关系及利益安排。 

朱向英女士书面回复，称其在瑞丽金泽所持有的股份，系徐翔出资，其本人

仅为徐翔代持。除此之外，公司尚未取得其他资料证实是否存在其他产权、协议

或其他控制关系及利益安排。 

公司通过查询瑞丽金泽工商登记资料、核查瑞丽金泽及其股东赵兴龙先生、

朱向英女士的缴款凭证、相关借款协议及说明等证明文件，现将核查情况说明如

下： 

1、瑞丽金泽的股权结构及治理结构 

根据从瑞丽金泽注册地工商部门获取的工商登记资料和全国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查询信息，瑞丽金泽设立时的股权结构为赵兴龙持股 51%，朱向英持股

49%，股权结构自设立至今没有发生变化；瑞丽金泽设立了由股东会、执行董事、

一人监事、经理组成的公司治理机构，赵兴龙先生任瑞丽金泽的执行董事及经理，

为瑞丽金泽的法定代表人，朱向英女士任瑞丽金泽监事。 

2、瑞丽金泽股东的出资情况 

根据赵兴龙先生配偶回函及提供的缴款凭证，赵兴龙先生向瑞丽金泽的出资

为自有资金及向兴龙实业的借款。2015 年 2 月 15 日赵兴龙先生向瑞丽金泽转账



5,700 万元，同日，兴龙实业分两次向瑞丽金泽转账 6000 万元、14,300 万元，合

计 20,300 万元；赵兴龙先生和兴龙实业合计向瑞丽金泽转账 26,000 万元，其中，

兴龙实业向瑞丽金泽转账的 20,300 万元为赵兴龙先生向兴龙实业的借款，为兴

龙实业代赵兴龙先生向瑞丽金泽缴纳的出资款项。 

根据瑞丽金泽提供的银行缴款回单，2015 年 2 月 17 日朱向英女士向瑞丽金

泽转账 24,500 万元。 

3、瑞丽金泽认购款资金情况 

根据瑞丽金泽提供的情况说明、相关借款合同及银行电汇凭证等资料，其认

购公司 2014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为其自有资金及向西藏信托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西藏信托”）的借款。 

瑞丽金泽以 50,000 万元资金作抵押向西藏信托借款，瑞丽金泽 50,000 万元

资金来源于赵兴龙先生缴纳的出资款及向兴龙实业的借款，其中，赵兴龙先生出

资（含兴龙实业代出资）26,000 万元，瑞丽金泽向兴龙实业借款 24,000 万元。

根据瑞丽金泽相关银行回单，兴龙实业于 2015 年 2 月 15 日向瑞丽金泽分三次转

款 9,000 万元、8,000 万元、7,000 万元，合计 24,000 万元。 

根据瑞丽金泽与西藏信托签署的《贷款合同》，瑞丽金泽通过“西藏信托-

博时东方 1 号信托贷款单一资金信托”贷款 135,000 万元，通过“西藏信托-博时

东方 2 号信托贷款单一资金信托”贷款 15,000 万元，合计 150,000 万元。2015

年 2 月 15 日西藏信托分两次向瑞丽金泽汇款 15,000 万元、135,000 万元，合计

150,000 万元。 

根据资金信托合同，“西藏信托-博时东方 1 号信托贷款单一资金信托”及

“西藏信托-博时东方 2 号信托贷款单一资金信托”的委托人均为博时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分别代表“博时资本-建银 8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委托资金 135,000

万元，代表“博时资本-建鑫 8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委托资金 15,000 万元。 

根据《博时资本-建银 8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资产委托人

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委托财产来源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市分行发行的“乾元-福顺盈”开放式资产组合人民币理财产品募集

的 理 财 资 金 。 根 据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深 圳 市 分 行 网 站

（http://ccb.com/sz/index.html）公告信息，“乾元-福顺盈”开放式资产组合型

人民币理财产品成立于 2013 年 12 月 26 日，类型为非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

截至 2016 年 7 月 1 日，产品规模为 15,620,772,624.31 元。 



根据《博时资本-建鑫 8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资产委托人

为深圳市前海鹏诚建鑫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鹏诚建鑫基金”），

资产委托人在资产管理合同中声明委托财产为其拥有合法处分权的资产，保证委

托财产的来源及用途合法。经公司 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 http://gsxt.saic.gov.cn/ ） 、 中 国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业 协 会 官 方 网 站

（http://www.amac.org.cn/）查询，鹏诚建鑫基金成立于 2014 年 4 月 25 日，现

有深圳市建银高新技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银投资管理公司”）等

17 名合伙人，鹏诚建鑫基金已办理私募基金备案，其管理人建银投资管理公司

已办理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根据鹏诚建鑫基金及其管理人建银投资管理公司的

说明，截至 2016 年 7 月 31 日，鹏诚建鑫基金资金规模 10.6 亿元，鹏诚建鑫基

金作为委托人认购“博时资本-建鑫 8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的委托

资产来源于其自有资金。 

鉴于瑞丽金泽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冻结是公安机关认定，公司尚未获知公安机

关冻结瑞丽金泽全部股份的原因，公司将持续关注此事件的进展，积极按照《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瑞丽金泽所持上述股份系 2015 年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获得，公

司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英证券”）、法律

顾问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北京德恒”）在其于 2015 年 2 月出具的核

查意见中，认为公司此次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法合规。请华英证券和北京德

恒结合公司近期信息披露，说明是否就公司此次发行对象的资金来源等进行严

格、充分核查；如是，请具体说明未能核查发现认购对象存在股份代持情形的

原因，自查前期核查工作是否勤勉尽责，并提供相关工作底稿。 

【回复】： 

华英证券认为其在尽职调查期间取得的银行汇款凭证显示认购该次股票发

行的资金由该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瑞丽金泽全额划付，瑞丽金泽的认购资金来源

于瑞丽金泽的对外借款、瑞丽金泽的股东赵兴龙和朱向英以及赵兴龙家族实际控

制的兴龙实业；相关承诺方均承诺用于实际缴付瑞丽金泽的资金系合法自筹资

金；对朱向英的访谈记录显示其对瑞丽金泽的出资由其本人真实持有，不存在委

托持股、信托持股或者代他人持股的情形。华英证券认为其在该次股票发行过程

中履行了勤勉尽责义务，根据当时尽职调查的情况，没有发现该次股票发行认购



对象存在股份代持的情形。其对于本公司近期信息披露中所述瑞丽金泽股东存在

股权代持的相关情况事先不知情，其在本公司信息披露瑞丽金泽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被公安机关冻结并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后通过公开信息才知晓上述情

形。 

华英证券认为其就此次发行对象的资金来源进行了严格、充分的核查，相关

工作符合《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

管理办法》和《保荐人尽职调查准则》等规定，在该次股票发行过程中履行了勤

勉尽责义务。 

北京德恒认为其核查了该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资金相关汇款凭证、借款协

议等底稿，并取得了相关方的承诺，其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律师行业的要求

对此次发行对象的资金来源进行了合理、必要的核查。根据北京德恒核查情况及

取得的底稿，未能发现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对象存在股份代持情形。同时，

其对于本公司近期信息披露中所述瑞丽金泽股东存在股权代持的相关情况事先

不知情，其在本公司信息披露瑞丽金泽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被公安机关冻结并回复

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后通过公开信息才知晓上述情形。 

北京德恒认为其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

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查验了瑞丽金泽认购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来源，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履行了本所的核查义

务。 

华英证券出具的《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司法冻结事项的问询函>有关问题的回函》及北京德恒出具的《关于对东方金钰

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司法冻结事项的问询函的回复》全文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信息。 

    公司将积极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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